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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评价年度 2024年度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

委托评价单位
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信立新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合伙）

评价对象名称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政局

实

施

目

的

通过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进

行综合评价，了解和掌握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反映项目实施成效，评

价项目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和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及时

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完善项目管理办法，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

效益。

资

金

情

况

（万

元）

预算安排资金 553.90 实际到位资金 525.00

其中：省级财政 300.00 其中：省级财政 300.00

市级财政 120.00 市级财政 120.00

县级财政 133.90 县级财政 105.00

实际支出资金 524.9896 结转结余资金 0.0104

预算执行率 99.99%

二、项目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在马鹿镇、刘堡镇和川王镇三个乡镇建设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4月份开工修建，2024年9月

份完工，该项目为2024年民办实事项目，做好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和村级补助幸福院建设运营工作，加快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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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的完成情况、专项资金投入的运行情况、项

目实施后产生的绩效情况。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4.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预〔2021〕6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监〔2021〕4号）

6.项目申报、立项及批复等前期相关资料；资金批复

及下拨文件；项目实施过程中记账凭证、会计账簿、

数据统计汇总表等财务资料；项目招投标资料、施工

合同等项目管理资料；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等专

业技术规范资料；专项审计报告及决定、财政监督稽

核报告等上级、同级部门的有关检查资料；绩效评价

工作小组现场调查核实等程序获得的资料。

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现场和非现

场相结合、计算和分析性复核相结合等方式对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进行综

合评价。充分利用项目建设单位财务资料、项目管理资

料、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及日常考察记录等内

部资料，结合调查问卷、访谈记录等现场工作成果及专

家组的评价意见，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最终形成

绩效评价综合结论。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主要运

用的评价方法如下：（1）比较法。是指将实施情况与

绩效目标、历史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

行比较的方法。根据预算绩效批复与实际产出情况做工

程量对比、资金成本对比、工期对比。（2）因素分析

法。是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

部因素的方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

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3）最低

成本法。是指在绩效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成本最小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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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方法。本项目主要评价在招标过程中完全满足实现

标的物的情况下是否采用合理的最低价中标，和通过市

场调研、多方询价确定招标控制价的过程是否真实存在

。（4）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

抽样调查等方式进行评判的方法。对本项目的评价，一

是成立专家组，根据收集的资料结合现场对关键的产出

、效益方面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二是通过对受益群体

以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项目实施产生的效果多

渠道了解和收集信息支持评价结论。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

评价

结论

评价得分 82.10 评价等级 良

绩效

分析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率 80.00% 89.29% 73.44% 85.71% 82.10%

五、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指标设定不规范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填报了项目绩效
申报表，但是申报表中三级指标设置未细化、量化，如质量指标中三级指标只
有项目验收合格率，未设置设备验收合格率；时效指标中三级指标只有资金拨
付及时率，未对项目开工和完工、验收等进行指标设置考核。

（二）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工建设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包含马鹿镇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刘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和川王镇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三个子项目，开工日期均为2024年5月10日，三个子项目均在
2024年8月5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工建设。

（三）未制定项目管理制度，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政局未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档案资料管理不够
重视，项目资料缺乏分类归档，如：项目合同缺失，电梯采购验收资料缺失，
监理日志和施工日志未留底。

（四）项目未编制竣工财务决算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包含马鹿镇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刘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和川王镇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三个子项目均于2024年11月20日验收，均于2024年12月11日
编制工程结算报告，截至2025年8月4日，三个子项目均为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
算。

六、有关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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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视项目绩效管理，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政局要加强对预算绩效相关政策制度的学习，全面掌
握绩效评价工作要求，根据项目特点，在厘清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
四个方面绩效目标与指标内涵的基础上，可聘请专业机构或专家对绩效指标进
行严格审核把关，制定符合项目特点、可衡量、可考核的指标体系，提高项目
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执行力；同时，财政部门也要重视对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的
指导和培训，不断推进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二）加强项目管理，规范项目建设行为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政局要贯彻落实《建筑法》《甘肃省政府投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加强项目过程管理，规范项目建设行为；还要完善项目管理
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监督制约机制，同时，及时整改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高项目建设质量。

（三）加强项目档案管理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政局要重视建设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对
重点部位、关键工序的技术资料和质保资料要按照规定存档备查，及时完成工
程变更签证等文件资料的报验，还要完善相关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收集，确保
项目资料真实、合法、完整、可追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报告质量评估

根据《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聘用第
三方评价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我们按照“谁委托
、谁考评”的原则，组织财监、管理股室对《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2024年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绩效评
价报告》质量评估打分，等级为“良好”。

实地调研掠影

主评人 徐小琴、夏喜娟

八、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1项目立项（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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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决策目标（12分）
1.2绩效目标（4分）

1.3资金投入（4分）

2.过程目标（28分） 2.1资金管理（7分）

2.2组织实施（21分）

3.产出目标（32分）

3.1成本控制（9分）

3.2数量（8分）

3.3质量（6分）

3.4时效（9分）

4.效益目标（28分）

4.1经济效益（3分）

4.2社会效益（9分）

4.3可持续影响（6分）

4.4满意度（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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